
关于申请延长国有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的

复函

枣庄市台儿庄区自然资源局 :

发来的《关于申请延长拟出让国有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的函》

收悉,因 《关于台儿庄区台东路西侧、富强路北侧、安澜路东

侧一宗国有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》(枣 自资规行 (台 )字

匚2024〕 25号 )文件有效期已过,申请延期使用。

经审查,同 意枣自资规行 (台 )字 匚2024〕 25号 规划条

件文件延期 12个月使用。

特此函复。

枣庄市 然资源和规划

5年 9月 12












